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通海县退役军人事务局（本级）2026年部门预算编制说明
一、基本职能及主要工作
（一）部门主要职责
贯彻执行各级关于退役军人思想政治、权益维护、移交安置、就业创业、服务管理、拥军优抚、褒扬纪念、解难帮困等法规政策。褒扬彰显退役军人为党、国家和人民牺牲奉献的精神风范和价值导向。 
负责军队转业干部、复员干部、离休退休干部、退役士兵、无军籍退休退职职工的移交安置和自主择业军队转业干部、自主就业退役士兵服务管理。
组织指导退役军人教育培训和就业创业工作，协调扶持退役军人和随军随调家属就业创业。
组织协调落实移交地方的离休退休军人、符合条件的其他退役军人和无军籍退休退职职工的住房保障，以及退役军人医疗保障、社会保险等待遇保障工作。
组织指导伤病残退役军人服务管理和抚恤工作。
负责全县拥军优属工作，负责全县退役军人事务工作，拟订烈士纪念设施建设规划和管理维护办法并组织实施。
（二）机构设置情况
我部门共设置3个内设机构，包括：办公室、优抚股、安置股。
所属单位3个，分别是：
1.通海县退役军人事务局（本级）；
2.通海县退役军人服务中心；
3.通海县烈士陵园管理所。
统一编报预算的情况说明：通海县退役军人事务局独立编制机构数为3个，独立核算机构数1个。烈士陵园管理所和退役军人服务中心的基本支出预算、项目支出预算由局机关合并统一编报。
（三）重点工作概述
1.移交安置和军转干部服务管理工作。截至目前，对全县涉及军转干部管理服务对象，利用春节、八一等时机，对企业军转干部和行政机关辞职军转干部进行走访慰问；开展好自主择业军队转业干部的年度确认工作。
[bookmark: OLE_LINK1]2.抚恤优待工作。落实重点优抚对象抚恤补助标准自然增长机制。按照国家政策对重点优抚对象提高国家规定的抚恤补助标准，不断调整和提高优抚对象抚恤补助标准，落实重点优抚对象的相关待遇，开展春节、八一走访慰问送温暖活动，为全县退役军人和其它优抚对象举办多种形式的座谈会、联欢会和茶话会；并向全县退役军人和其它优抚对象等送去春联、年画。
3.双拥工作全面开展。春节、八一期间对驻通部队进行了走访慰问，送去生活物资、饮料和水果等慰问品；开展为立功受奖的现役军人入户送喜报活动，对立功受奖现役军人的家属发放奖励金；对义务兵家庭发放义务兵家庭优待金。
4.服务中心工作。积极主动，协调配合各乡镇（街道）退役军人服务站开展工作，为全县退役军人做好服务及政策宣传工作。
5.烈士陵园工作。强化日常管理，加强对园区烈士建筑物的保护、维护和爱护，以及环境卫生的日常维护，清除杂草、不断提升园内绿化率。组织单位全体干部职工进行了清明烈士祭扫活动，向烈士碑敬献花篮、向烈士敬献鲜花和鞠躬默哀，并学习先烈的生平事迹；保障9月30日全县党政机关、企事业单位、省市驻通单位干部职工，驻通部队官兵和部分村组干部、学校师生代表等，在烈士陵园举行的烈士纪念日活动，进一步发挥了烈士陵园爱国主义教育基地、国防教育基地的作用。
二、预算单位基本情况
我部门编制2026年部门预算单位共1个。其中：财政全额供给单位1个；差额供给单位0个；定额补助单位0个；自收自支单位0个。财政全额供给单位中行政单位1个；参公单位0个；事业单位0个。截至2025年12月统计，部门基本情况如下：
在职人员编制15人，其中：行政编制6人，工勤人员编制0人，事业编制9人。在职实有13人，其中：财政全额保障13人，财政差额补助0人，财政专户资金、单位资金保障0人。
离退休人员4人，其中：离休0人，退休4人。
车辆编制0辆，实有车辆0辆，超编0辆。
三、预算单位收入情况
（一）部门财务收入情况
2026年部门财务总收入13,423,404.93元，其中：一般公共预算13,412,404.93元，政府性基金0.00元，国有资本经营收益0.00元，财政专户管理资金收入0.00元，事业收入0.00元，事业单位经营收入0.00元，上级补助收入0.00元，附属单位上缴收入0.00元，其他收入11,000.00元。
与上年对比14,055,162.96元减少631,758.03元，下降4.50%，主要原因分析是在职人员比上年减少2人所致。
（二）财政拨款收入情况
2026年部门财政拨款收入13,412,404.93元，其中：本年收入13,412,404.93元，上年结转收入0.00元。本年收入中，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13,412,404.93元，政府性基金预算财政拨款0.00元，国有资本经营收益财政拨款0.00元。
与上年对比14,044,162.96元减少631,758.03元，下降4.50%，主要原因分析是压缩预算项目支出所致。
4、 预算单位支出情况
2026年部门预算总支出13,423,404.93元。财政拨款安排支出13,412,404.93元，其中：基本支出2,656,598.03元，与上年2,921,772.41元对比减少265,174.38元，下降9.08%，主要原因分析是在职人员比上年减少2人所致；项目支出10,755,806.90元，与上年11,122,390.55元对比减少366,583.65元，下降3.30%，主要原因分析是压缩预算项目支出所致。
（一）财政拨款安排支出按功能科目分类情况
1.“208”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11,779,864.86元：
“2080501”行政单位离退休支出86,400.00元，主要用于退休人员生活补助支出。
“2080505”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缴费支出233,758.40元，主要用于单位职工养老保险缴费支出。
“2080801”死亡抚恤372,422.90元，主要用于符合条件的优抚对象“三属”人员生活补助支出及其他优抚对象一次性死亡抚恤补助。
“2080802”伤残抚恤589,050.00元，主要用于符合条件的优抚对象伤残军人生活补助支出。
“2080803”在乡复员、退伍军人生活补助258,240.00元，主要用于符合条件的优抚对象在乡复员、退伍军人生活补助支出。
“2080805”义务兵优待930,000.00元，主要用于符合条件的义务兵家庭优待金补助支出。
“2080806” 农村籍退役士兵老年生活补助510,504.00元，主要用于符合条件的60岁以上农村籍退役士兵老年生活补助支出。
“2080899”其他优抚支出3,004,100.00元，主要用于发放优抚对象节日慰问及参战军人、参核参试军人、出国民参战兵民工生活补助。
“2080901”退役士兵安置1,231,000.00元，主要用于退役士兵一次性经济补助支出。
“2080904”退役士兵管理教育124,000.00元，主要用于退役士兵教育培训支出。
“2080999”其他退役安置支出1,146,840.00元。主要用于自主择业军转干部及符合条件的退役士兵社保缴费补助。
“2082801”行政运行930,204.00元，主要用于机关单位人员工资、保险及机构运转支出。
“2082804”拥军优属1,340,320.00元，主要用于双拥工作开展支出及节日慰问经费。
“2082850”事业运行1,023,025.56元。主要用于事业单位人员工资、保险及机构运转支出。
2.“210”卫生健康支出1,461,372.07元：
“2101101”行政单位医疗47,644.82元，主要用于机关单位医疗保险缴费支出。
“2101102”事业单位医疗73,617.35元，主要用于事业单位医疗保险缴费支出。
“2101103”公务员医疗补助78,521.14元，主要用于单位人员公务员医疗保险缴费支出。
“2101199” 其他行政事业单位医疗支出12,258.76元，主要用于单位人员工伤、失业、生育保险缴费支出。
“2101401”优抚对象医疗1,249,330.00元。主要用于单位职工社保费用缴纳及优抚对象医疗费用补助。
3.“221”住房保障支出：
“2210201”住房公积金171,168.00元，主要用于单位职工住房公积金缴费支出。
（二）财政拨款安排支出按经济科目分类情况
1.基本支出2,656,598.03元。
（1）工资福利支出2,396,498.03元，其中：基本工资613,068.00元、津贴补贴319,272.00元、奖金107,460.00元、事业人员绩效工资508,140.00元、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缴费233,758.40元、职工基本医疗保险缴费121,262.17元、公务员医疗补助缴费78,521.14元、其他社会保障缴费21,128.32元、住房公积金171,168.00元、人员经费预留其他工资福利78,000.00元、编外人员（政府购买岗位）工资福利144,720.00元。
（2）商品和服务支出173,700.00元，其中：办公费81,200.00元、水费1,500.00元、电费6,000.00元、邮电费2,000.00元、差旅费7,000.00元、公务接待费4,300.00元、工会经费7,800.00元、福利费16,900.00元、其他交通费用45,000.00元，会议费2,000.00元。
（3）对个人及家庭补助86,400.00元，属离退休费。
2.项目支出10,755,806.90元。
（1）商品和服务支出76,000.00元。其中：办公费支出61,000.00元、专用材料费15,000.00元。
（2）对个人及家庭补助10,679,806.90元。其中：医疗费补助1,249,330.00元、生活补助9,430,476.90元。
5、 对下专项转移支付情况
（一）与中央配套事项
无。
（二）按既定政策标准测算补助事项
无。
（三）经济社会事业发展事项
无。
六、政府采购预算情况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》的有关规定，编制了政府采购预算，共涉及采购项目0个，政府采购预算总额0.00元，其中：政府采购货物预算0.00元、政府采购服务预算0.00元、政府采购工程预算0.00元。
七、部门“三公”经费增减变化情况及原因说明
通海县退役军人事务局2026年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“三公”经费预算合计4,300.00元，较上年增加0.00元，增长0.00%，具体变动情况如下：
（一）因公出国（境）费
通海县退役军人事务局2026年因公出国（境）费预算为0.00元，较上年增加0.00元，增长0.00%，共计安排因公出国（境）团组0个，因公出国（境）0人次。
与上年对比无变化。
（二）公务接待费
通海县退役军人事务局2026年公务接待费预算为4,300.00元，较上年增加0.00元，增长0.00%，国内公务接待批次为10次，共计接待78人次。
与上年对比无变化。
（三）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维护费
通海县退役军人事务局2026年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维护费为0.00元，较上年增加0.00元，增长0.00%。其中：公务用车购置费0.00元，较上年增加0.00元，增长0.00%；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0.00元，较上年增加0.00元，增长0.00%。共计购置公务用车0辆，年末公务用车保有量为1辆。
与上年对比无变化。
情况说明：车辆为下属二级事业单位军干所管理，无“三公”经费安排支出，公务用车运行费用由上级补助资金支出。
8、 重点项目预算绩效目标情况
（一）义务兵家庭优待金补助经费
本级预算安排资金930,000.00元，绩效目标为：发放义务兵家庭优待金。
（二）军队转业干部社保缴纳补助经费
本级预算安排资金1,146,840.00元，绩效目标为：每月及时缴纳自主择业干部49人医疗费；每年及时补助王永红等困难军转干部医疗及养老保险缴费。
（三）双拥工作专项经费
本级预算安排资金76,000.00元，预期绩效目标为：开展2026年通海县双拥工作，支付创建双拥模范县城的费用。巩固和发展军政军民团结、促进经济社会发展、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。
（四）优抚对象社保缴纳补助经费
本级预算安排资金208,750.00元，预期绩效目标为：每年及时补助失业伤残军人6人社会保险缴费、缴纳退休优抚对象6人大病医疗保险费。
（五）优抚对象抚恤和定期生活补助经费项目
本级预算安排资金45,255,566.90元，绩效目标为：按月发放优抚对象生活补助及节日慰问、临时价格补贴、解三难补助、立功受奖奖励、义务兵家庭优待金，保障国家对军人的优待抚恤，维护军队和社会稳定，增强全民的国防观念。发放范围是烈士遗属、因公牺牲军人遗属、病故军人遗属、残疾军人、在乡复员军人、带病回乡退伍军人、60岁以上农村籍退役士兵、城镇困难优抚对象、两参人员、出国参战民兵工。
（六）优抚对象医疗补助经费
本级预算安排资金1,249,330.00元，预期绩效目标为：发放优抚对象医疗费用补助、参加城乡居民医疗保险缴费补助、自主择业及其他军转干部医疗保险缴费补助。保障国家对军人的优待抚恤，解决优抚对象医疗困难问题，保障正常生活水平。
（七）优抚对象节日慰问经费
本级预算安排资金1,264,320.00元，预期绩效目标为：按时发放优抚对象春节、八一慰问金；组织全县各村组开展节日座谈，并及时支付经费；开展烈士公祭日祭扫活动，发放烈属慰问金；对现役军人立功受奖人员及时发放奖励金。
（八）退役安置补助经费项目
本级预算安排资金1,355,000.00元，预期绩效目标为：发放自主就业退役士兵一次性经济补助、 退役士兵教育培训、退役士兵符合政府安排工作期间生活补助，保障国家对军人的优待抚恤，激励军人保家卫国的献身精神，维护军队和社会稳定，增强全民的国防观念。
九、其他公开信息
（一）专业名词解释
优抚对象：优抚工作特定的保障对象称为优抚对象。优抚对象是优待对象和抚恤对象的统称。优待对象指现役军人、复员军人（指1954年10月31日之前入伍，后经批准从部队复员的人员）和带病回乡退伍军人（指在服现役期间患病，尚未达到评定残疾等级条件并有军队医院证明，从部队退伍的人员）、参战军人、参核参试军人、退伍军人属于优待对象；抚恤对象指“三属”（指烈士遗属、因公牺牲军人遗属、病故军人遗属）、“三红”（指在乡退伍红军老战士、西路红军老战士和红军失散人员）、残疾军人、伤残人民警察、伤残国家机关工作人员、伤残民兵民工、现役军人家属。这里所称的家属是指军人（含烈士）的父母、配偶、子女，以及依靠军人生活的，十八周岁以下的弟妹、军人自幼曾依靠其抚养，失去自养能力后又必须依靠军人生活的其他亲属。
（二）机关运行经费安排变化情况及原因说明
通海县退役军人事务局2026年机关运行经费安排104,000.00元，与上年120,000.00元对比减少16,000.00元，下降13.33%，主要原因分析是在职人员比上年减少2人所致。
（三）国有资产占有使用情况
[bookmark: _GoBack]截至2025年12月31日，通海县退役军人事务局（本级）资产总额1,535,140.47元，其中流动资产17,533.80元，固定资产218,001.44元，对外投资及有价证券0.00元，在建工程1,064,785.12元，无形资产0.00元，其他资产234,820.11元。与上年相比，本年资产总额增加12,418.30元，下降0.81%，其中固定资产减少39,317.37元。处置房屋建筑物0.00平方米，账面原值0.00元；处置车辆0辆，账面原值0.00元；报废报损资产0项，账面原值0.00元，实现资产处置收入0.00元；资产使用收入0.00元，其中出租资产0.00平方米，资产出租收入0.00元。鉴于截至2025年12月31日的国有资产占有使用精准数据，需在完成2025年决算编制后才能汇总，此处公开为2025年12月资产月报数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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